私立文興高中附設國中部身心障礙學生教學及輔導辦法
一、依據：

（1） 依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2） 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教學及輔導辦法。
二、目的：
（1） 協助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成效。

（2） 統整資源讓身心障礙學生能依最適合的方式達到學習效果。

三、實施方式：
（1） 運用各種輔助器材、無障礙設施、相關支持服務與環境佈置           等措施，提供最少限制之學習環境。
（2） 教學目標明確、活動設計多樣，提供學生學習策略與技巧，        適時檢視教學效能及學習成果。

（3） 透過各種教學與班級經營策略，提供學生充分參與機會及成        功經驗。

（4） 進行跨專業、跨專長、跨領域或科目之協同、合作教學或合        作諮詢。
（5） 視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學習需求及校內資源狀況，採取妥適之編班方式。
（6） 曾修畢特殊教育導論三學分，或已參加特殊教育研習五十四小時者。
（7） 熱心輔導且配合特殊教育工作意願高者。
（8） 學校應整合相關特殊教育與輔導資源，提供教師及學生家長所需之特殊教育知能、家庭諮詢、輔導、親職教育及轉介等支持服務。
（9） 普通班教師教學或輔導身心障礙學生績效優良者，學校應予敘獎或以其他適當方式表揚之。
（10）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